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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也被称为“PPP模式”、“公私合营制”或“公私合作模式”,是

指政府通过特许经营、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与社会

资本建立的利益共享、风险分担及长期合作关系,从而达到

增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提高供给效率的效果,最终

实现“双赢”或“多赢”。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

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18号)、《国务院关于创新

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4〕60号)等文件精神,为更好推动 PPP模式在新型城镇

化中的运用,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解决 PPP项目中

设计政府部门和合伙企业有关权责利等的保障和安排问

题,就 PPP项目合同关键点简析如下：

1合同主体

PPP 项目合同的合同主体为政府主体和社会资本主

体, 而社会资本主体则可以是社会资本方或为项目专门设

立的项目公司。

1.1政府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

行）》财金[2014]113号文、《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发改投资[2014]2724号文、特

许经营管理办法都规定了项目实施机构, 进而规定项目实

施机构应作为政府主体与社会资本主体签订 PPP项目合

同,而项目合同指南、通用合同指南则直接规定了 PPP项目

合同的签约政府主体。

1.2社会资本主体：各部委文件在社会资本方的范围表

述上存在比较大的差异, 而发改委发布的法律文件中对社

会资本范围的规定相对更为宽泛。社会资本方可以包含多

种形式的投资主体,除法人以外还包括“其他组织”。而在财

金 [2014]113和项目合同指南中社会资本的范围仅为企业

法人未提及“其他组织”。

1.3项目公司：关于项目公司的规定,主要集中在项目

公司的设立、组成及签约方式。项目公司并非一定要设立,

社会资本可以自行与政府方签订 PPP合同实施 PPP项目。

但实践中, 通常政府方都会在招标文件中要求社会资本成

立项目公司专门实施 PPP项目, 一方面是因为设立项目公

司是社会资本的普遍需求和惯常操作, 社会资本通过设立

项目公司可以实现有限追索起到风险隔离的作用；另一方

面如若政府方参股或社会资本为联合体, 则更要通过设立

项目公司作为一个实体实施项目, 可以有效整合联合体之

间的资金和资源,也便于政府方的监督和管理。

2项目范围

《PPP项目合同指南(试行)》,以下简称“项目合同指南”,

其中指出：“根据项目运作方式和具体情况的不同, 政府与

项目公司的合作范围可能包括设计、融资、建设、运营、维护

某个基础设施或提供某项公共服务等。通常上述合作范围

是排他的, 即政府在项目合作期限内不会就该 PPP项目合

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与其他任何一方合作。”在《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通用合同指南(2014年版)》,以下简称

“通用合同指南”中相关条款指出,“项目范围：明确合作项

目的边界范围。如涉及投资的,应明确投资标的物的范围；

涉及工程建设的,应明确项目建设内容；涉及提供服务的,应

明确服务对象及内容等。

社会资本主体承担的任务：明确社会资本主体应承担

的主要工作,如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维护等。

排他性约定：如有必要,可做出合作期间内的排他性约

定,如对政府同类授权的限制等。”

3合作期限

PPP项目合同中“合作期限”、“合同期限”、“运营期限”

等各个期限概念各有不同, 应在 PPP项目合同中分别明确

各个概念及其起始时间,以免混淆。《关于组织开展第三批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范项目申报筛选工作的通知》(财金

函[2016]47 号),以下简称“财金函[2016]47”中指出“PPP 示

范项目的合作期限原则上不低于 10年。”《特许经营管理办

法》中指出：“合同期限最长不超过 30年；对于投资规模大、

回报周期长的项目,可以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约定超过前期

规定的特许经营期限。”《财金[2014]113》中指出：“转让 -

运营 -移交(TOT)、建设 -运营 -移交(BOT)、改建 -运营 -

移交(ROT)运作方式合同期限一般为 20-30 年；委托运营

(O&M)运作方式合同期限一般不超过 8 年；管理合同(MC)

运作方式合同期限一般不超过 3 年。建设 -拥有 - 运营

(BOO)运作方式则不涉及合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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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前期工作

存量项目的前期工作内容包括收集建设及运营维护项

目资产的历史资料,对项目进行尽职调查、清产核资、资产

评估等。新建项目(含改扩建,下同)的前期工作的内容与项

目建设密切相关,主要包括项目规划、立项及项目设计等工

作。

5项目融资

《PPP合同指南》第五条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

通用合同指南》第四章分别提到了“项目的融资”和“投资计

划及融资方案”,可见融资问题是 PPP项目合同中相当重要

的一部分内容,PPP项目的融资通常作为 PPP项目合同中

一个独立的章节进行约定,主要约定三方面的问题：融资金

额(也就是融多少资)、融资方案(怎么融)和金融机构的介入

权。所谓融资金额即是指一个 PPP项目在达到可以稳定运

营前所需要投入的所有资金。根据项目性质的不同可以分

为：项目总投资和 TOT项目转让价款。融资方式约定中通

常会约定资本金部分的出资方式和总投资与资本金差额部

分的募集方式两部分的内容。

6回报机制

在 PPP项目中, 常见的付费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政府付费、使用者付费、可行性缺口补助。

政府付费(Government Payment)是指政府直接付费购买

公共产品和服务。政府付费项目根据类型的不同,通常又分

为可用性付费、使用量付费。

使用者付费(User Charges)是指由最终消费用户直接付

费购买公共产品和服务, 以回收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成本并

获得合理收益。在此类付费项目中,项目公司一般会承担全

部或部分项目需求风险。如高速公路、地铁、市政供水等项

目。使用者付费单价的定价方式主要包括,政府参与定价、

根据市场价格定价。

可行性缺口补助(Viability Gap Funding,简称 VGF)是指

使用者付费不足以满足项目公司成本回收和合理回报时,

由政府给予项目公司一定的经济补助, 以弥补使用者付费

之外的缺口部分,使项目具备商业上的可行性。可行性缺口

补助是在政府付费机制与使用者付费机制之外的一种折衷

选择,通常用于可经营性系数较低、财务效益欠佳、直接向

最终用户提供服务但收费无法覆盖投资和运营回报的项

目,如文化及体育场馆、保障房等。

7项目建设

通常包含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的 PPP项目, 需要在

PPP项目合同中设置有关建设的相关条款。

《PPP项目合同指南》“第七节项目的建设对项目建设

要求、建设责任、政府方对项目建设的监督和介入分别进行

了简单的介绍。”《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通用合同指南》

“第六章工程建设约定了合作项目工程条件、进度、质量、安

全要求,变更管理,实际投资认定,工程验收,工程保险及违约

责任等事项。”

项目建设的内容包括：项目建设前期工作中的设计、监

理及项目建设的范围、建设周期及延期、施工承包商和设备

供应商的选择、项目建设中的变更、交(竣)工验收和项目总

投资的确定。

8项目运营

《PPP项目合同指南(试行)》(以下简称“项目合同指南”)

第二章第八节规定“PPP项目合同应约定开始运营的时间

和条件、运营期间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政府方和公众对项目

运营的监督等内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通用合同

指南（2014 年版)》(以下简称“通用合同指南”)第八章规定

“PPP项目合同应约定运营的外部条件、运营服务标准和要

求、更新改造及追加投资、服务计量、运营期保险、政府监

管、运营支出及违约责任等事项”。

项目公司设立与股权变更：《PPP 项目合同指南（试

行）》（以下简称“项目合同指南”）所述：“在 PPP实践中,社

会资本通常不会直接作为 PPP项目的实施主体, 而会专门

针对该项目成立项目公司, 作为 PPP项目合同及项目其他

相关合同的签约主体,负责项目具体实施”,可以说,项目公

司是社会资本实施 PPP项目的重要载体。PPP项目中的项

目公司常常被称作“特别目的载体”（SpecialPurposeVehi-

cle）,系为实施 PPP项目这一特殊目的而专门设立,项目公

司组织形式通常为有限责任公司。

9履约担保和保险

《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

（试行）的通知》（以下简称“财金[2014]113”）规定履约保障

边界条件是项目边界条件（项目合同的核心内容）之一,并

认为“履约保障边界主要明确强制保险方案以及由投资竞

争保函、建设履约保函、运营维护保函和移交维修保函组成

的履约保函体系”。

10违约、提前终止与补偿

违约和提前终止（合同解除）条款是 PPP项目合同中

核心条款之一,《PPP项目合同指南（试行）》（以下简称“项

目合同指南”）第二章第十八节规定了“违约、提前终止及终

止后处理机制”；《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通用合同指南》

（以下简称“通用合同指南”）第十二章、第十三章分别规定

了“合同解除”、“违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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